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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箏樂團及國立臺灣大學校友合唱團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 ST）之個別授權公

開演出（含演唱會劇場演出..等）之營利性質最低使用報酬率案」彙整表 

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

之情形（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 

營利性質： 

(三)每場單次授權最

低收費額為新臺幣

4,500元。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

之情形（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 

營利性質： 

(一) 以娛樂稅申報表

所列收入總額之

2.2%為該場次使用

報酬之總額，再按

MÜ ST 管理之曲目

數占總曲目數之比

例計費。 

(二) 99 年 8 月 12 日

MÜ ST 公告變更之

單曲授權費率不准

變更，仍應適用變

更公告前之費率： 

若以每一首音樂區

分為：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

之情形（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 

營利性質： 

(一)以娛樂稅申報報

表收入總額之2.5%

計費，不使用曲目

比例計算。 

(二)或單曲授權：單

曲金額乘以座位數

或場地容納人數，

再乘以演出使用曲

目(次)數所得之金

額。 

單曲

金額 

座位數或 

場地容納人數 

6元 1,000 人以下 

5元 1,001-10,000 人 

就個別授權公開演出

之情形（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 

營利性質： 

(一)以票房總收入之

1.35%計算。 

(二)定金﹝若有﹞之

計算方式如下： 

單張門票之最高票

價乘以使用場地之

座位數再乘以場次

數後再乘以1.125%

所得之金額即為定

金。 

(三)單次授權最低收

費額：4,500元。 

(四)若以每一首音樂

區分為： 

１、流行音樂：每首

※  集管團體未曾審

酌或未充分審酌

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條例第 24 條

第 1 項 

(一)四象箏樂團 

該集管團體於99

年 8月 12日公告之個

別授權 (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公開演出

使用報酬率審定費率

中，並未審定應繳付

每場最低授權金額之

條款，卻要求利用人

繳納每場最低授權金

額兩千元，因此向智

慧財產局提出申請審

議。 

(二)國立臺灣大學校

※  與利用人協商之

結果或利用人之

意見 

一、由於與本會申請

個別授權公開演

出之利用人並無

特定之對象，而

利用人亦未有類

似公會等代表團

體得統一與本會

進行協商，本會

無從有效蒐集利

用人之意見。 

二、曾有利用人表示

基於財務機密，

不欲提供活動售

票收入供本會計

算使用報酬，要

案由二：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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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1、流行音樂：每首

詞、曲及編曲每

演出一次各收新

臺幣 400 元。 

2、非流行音樂： 

獨唱曲：新臺幣

每首 300 元； 

獨奏曲：新臺幣

每首 600 元； 

協奏曲：新臺幣

每首 800 元； 

3、交響樂：新臺幣

每首 2,000 元； 

4、演出場地座位在

500 人以上時，

加新臺幣 200

元。 

(三) 每場單次授權最

低收費額為新臺幣

4,500 元。(本項費

率未提起審議) 

4元 10,001 人以上 

1、座位數：以最大售

票席位數為計算

基準。 

2、容納人數：以場地

最大容納人數為

計算準。 

3、次數計算：每首音

樂使用以5分鐘為

限，超過者以每5

分鐘為一計算單

位。 

(三)每場單次授權最

低收費額為新臺幣

4,500元。 

詞、曲及編曲每演

出一次各收新臺幣

400元。 

２、非流行音樂： 

獨唱曲 :新臺幣每

首300元； 

獨奏曲：新臺幣每

首600元； 

協奏曲：新臺幣每

首800元； 

３、交響樂：新臺幣

每首2000元； 

４、演出場地座位在

500人以上時，加新

臺幣200元。 

友合唱團 

該集管團體於99

年 8月 12日公告之個

別授權 (含演唱會劇

場演出..等)公開演出

使用報酬率審定費率

中，並未審定應繳付

每場最低授權金額之

條款，卻要求利用人

繳納每場最低授權金

額 4,500 元，因此向

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審議。 

※ 未審定應繳付每

場最低授權金額

之條款，且無合理

設立每場最低授

權金額之事由。 

(一)四象箏樂團 

1.本申請審議之附件

「公開演出個別授

權使用報酬計費

求採取單曲計

費，故此次將費

率基礎分別依概

括及個別授權重

新訂定。 

※ 利用人因利用著

作所獲致之經濟

上利益： 

一、按著作權法的規

定，公開演出權

係專屬於著作權

人之權利此乃法

律所明文規定。

利用人必須支付

相當使用報酬方

得公開演出，利

用人利用音樂著

作演奏及合唱之

行為吸引聽眾購

票聆聽，該利用

行為實已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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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表」：計費表一依照

費率計算應繳納新

臺幣 358 元；計費

表二依照費率計算

應繳納新臺幣 76

元。該集管團體要

求，各需繳付新臺

幣 2,000 元之每場

最低授權金額，不

符我方總收入之支

出合理分配比例。 

2.我方音樂會節目

中，其他四首使用

曲目另屬於其他不

同授權方，若合以

最低授權金額之規

定，將必須支付不

堪負荷之高價授權

金額。 

3.自 99 年 8 月 12 日

公告審定費率：以

總收入乘以 2.2％再

作權法第三條第

九款之公開演出

之定義。 

二、利用人利用該演

奏及合唱行為收

取門票收益為事

實，非該利用人

所稱完全非以營

利為目的。 

※ 管理著作財產權

數量： 

本會為「國際藝創

家聯會 CISAC」在

中華民國唯一音

樂著作權協會代

表，透過本會跟

CISAC 旗下音樂

管理協會簽訂互

惠合約，本會得以

管 理 全 球 超 過

1,700 萬首音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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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乘以授權曲目比例

計費，既審定以曲

目比例計費為合理

規範，不應再認同

「每場最低授權金

額」的設立。 

4.我方所使用之此首

樂曲，已繳付德國

Sikorski 出版社兩

場租譜費 400 歐

元、臺灣首演費 100

歐元、國際快遞寄

送與匯兌手續之費

用。對於推廣「現

代音樂」精緻、卻

小眾的藝術，並非

以營利為目的，門

票售價也依循主辦

單位推廣之用意，

使得支出遠高於收

入金額。在個別支

付公開授權費用

品。本國創作作品

在內之華語歌曲

約為 20 萬首，相

較於另兩家音樂

著作團體管理數

量 (MCAT 為

26,972 首，TMCS

為 29,627 首)本會

所管理之華語歌

曲 占 有 率 約

80%，而國內和國

外全部管理歌曲

占有率達 99.7%，

超出其他音樂著

作權集管團體甚

多，然本會之使用

報酬費率和其他

音樂著作集管團

體相較，並未明顯

較高，堪稱平實、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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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上，應謹遵合理審

定之費率繳納，而

無法接受不合理之

「每場最低授權金

額」的高額付費方

式。 

5.我方認為以曲目比

例計費授權金之

後，不得加設每場

最低授權金額之條

款，是為合理。 

(二)國立臺灣大學校

友合唱團 

1.本團以推廣合唱音

樂為宗旨，通常每

年舉辦一次年度公

演，演出曲目為求

多元性，均涵蓋古

典經典作品及近代

藝術歌曲或民謠合

唱曲（通常以著作

權已消滅之古典曲

※ 利用之質與量： 

一、利用人(四象箏樂

團)向公眾演奏音

樂著作，實屬公

開演出之行為，

故本會特此訂定

費率(就個別授權

公開演出之情

形，每場單次授

權最低收費額為

新臺幣 4,500 元)

以因應該利用行

為。利用人依法

應向本會取得授

權。利用人稱利

用音樂著作之目

的乃對於推廣

「現代音樂」精

緻、卻小眾的藝

術，並非以營利

為目的，惟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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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目為主，搭配部份

近代尚有著作權之

作品）。 

2.為了部分尚有著作

權的曲目，本團每

年公演均分別向

MÜ ST 與 MCAT 兩

協會付費申請公開

演出授權。根據各

年所選擇曲目不

同，過去年度依使

用比例計算費用均

未超過 MÜ ST 最低

收費門檻，而支付

最低收費金額 2,000

元。MCAT 則依實

際管理的曲目數量

單曲收費。每年支

出之公開演出權利

金共計約於 2,500

元～4,000 元不等。 

3.本團屬於非營利之

藉此演奏會聆聽

音樂著作為事

實，雖利用人稱

非以營利為目

的，但確實於演

奏會中使用到本

會所管理之音

樂，本會基於保

護著作權人及捍

衛著作權法之立

場，故必須訂定

每場最低授權金

額之標準。況以

目前之音樂演奏

會而論，對於音

樂之利用在所多

有，利用人只要

辦理演奏會即幾

無可避免使用本

會所管理之音

樂。故利用人所

稱「對於推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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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業餘音樂性團體，

收入來源僅有三種

來源：(1)團費、(2)

捐贈收入、及（3）

每年一度的公演售

票收入。這三種來

源當中，團費為提

昇團員的參與而不

能訂得過高，捐贈

收入可遇不可求，

則要維持一個音樂

性團體活動，平常

的場地、設備、樂

譜、指導老師、聯

誼活動等等多項支

出，大多靠每年一

度的公演售票收入

來填補。此等年度

公演雖為售票演

出，但實際收入均

用做填補支出，與

一般機構之營利行

代音樂精緻、卻

小眾的藝術，並

非以營利為目

的」之說法，實

屬牽強。 

二、利用人(國立臺灣

大學校友合唱團)

稱其非營利之業

餘音樂性團體，

收入來源僅有三

種(1)團費(2)捐贈

收入(3)每年一度

的公演售票收

入，惟利用人利

用音樂著作賺取

公演售票收入為

事實，利用人只

要有利用之行為

即應依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條例

第三條第二款、

第三款之規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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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為尚有相當差距。 

4.過去本團每一年度

均 分 別 支 付

MÜ ST、MCAT 協會

2,000元上下之權利

金，而獲得授權之

曲目往往佔不到整

場音樂會的二分之

一；今 MÜ ST 竟無

理由將最低授權費

用從 2,000 元提高

至 4,500 元，若加上

MCAT 的授權費

用，同樣類型的音

樂會之公開演出授

權成本一下子提高

至二倍之多，此舉

對於類似本團之非

營利藝文團體來說

實不公平！ 

5.或許集管團體有一

定的管銷成本，本

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取得授權，

非因營利收入之

多寡而有不同。 

三、綜上所述，利用

人於演奏會及合

唱會中幾無法避

免使用到本會所

管理之音樂，由

於音樂著作被利

用之機率甚高，

故本會訂定之費

率收取標準並未

逾越社會合理期

待。 

※ 其他因素 

一、世界各國集管團

體所訂立之費

率，乃衡量每國

人民之平均收

入，而與本會比



 

9 

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團並不反對訂定合

理的最低授權費用

（1,000元~2,000元

左右尚屬可接受範

圍），惟今日 MÜ ST

無法為利用人解決

所有曲目的授權，

即恣意調漲 150

％，等於將 MÜ ST

本身的管理成本加

諸於主動付費的利

用人。試問目前全

國的表演團體當

中，像本團一樣尊

重著作權主動申請

授權的團體有多

少？MÜ ST 恣意調

高最低授權費用，

實為打擊尊重著作

權的團體，恐將使

類似本團性質之表

演團體退卻。誠請

較之下，本會所

訂立之使用報酬

並未偏高，且本

會所管理之音樂

曲目眾多，該使

用報酬乃在合理

之範圍內。 

二、本費率係依著作

權集體管理團體

條例第 24條第 5

項之規定經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備

查公告實施。 



 

10 

申請審議用報酬率 

項目 

智慧局審定之使用報
酬率(100年 5月 2日) 

集管團體 

公告使用報酬率 

（99 年 8 月 12 日） 

集管團體 

原訂使用報酬率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說明 

審議委員另訂合理

之最低授權收費金

額。 

 

本案爭點整理： 

1、 MÜ ST 之個別授權公開演出使用報酬率訂有「依收入之一定比例並按曲目比例計費」與「單曲授權計費」等二種計

費方式，復又訂定「每場次最低收費額為新臺幣 4,500 元」，其訂定之參考因素及理由為何？國際上是否有相同之收

費制度？ 

2、 請利用人具體說明 MÜ ST 之最低授權金額對利用人之影響為何？ 


